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1年高等学校新增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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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普通本科高校、各独立学院：
　　根据教育部及我厅有关部署，现就我省高等学校2011年新增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业设置要求与主要原则
　　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国家、省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精神，以大力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为宗旨，把专业建设作为加强内涵建设的重要载体，以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坚持以增量促优化，以增量促效益，以增量促特色，将新增专业充分用于社会经济发展急需领域，充分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领域，以此彰显办学特色，逐步建立对接社会需求，与人才市场、就业市场相适应的专业结构调整机制，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1．依据需求，强化特色。各校要依据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定位，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依据区域优化产业结构导向，按照学科专业建设规划，科学慎重地增设急需建设的紧缺专业，其中70%的新增专业应与新兴产业领域相关。独立学院应注意发挥举办高校学科专业优势，体现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重点增设服务我省特色产业的应用型专业。
　　2．面向社会，充分论证。各校要深入所涉行业企业，调研相关专业建设方向、需求情况和就业导向，精心设计专业建设方案，并会同用人部门充分论证，确保增设专业办学基础与内涵。
　　3．优化结构，择优设置。以学校发展目标和总体规划为依据，科学制定专业发展规划，整合教育教学资源，优先设置经费投入、师资队伍、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实验实习等基础条件厚实的专业，逐步建立特色鲜明、管理规范、结构科学的专业体系，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多样化的需求。
　　4．控制数量，持续建设。建立新增专业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控机制，专业平均年招生不足60人的高校，增设新专业需同时撤销长线薄弱专业。三年以内（含三年）的新建本科院校，每年申报新增专业不超过6个，且不得增设目录外专业。其他高校每年申报新增专业不超过4个。严格控制重复设置过多、社会需求不大、就业前景不好、现有基础不实的专业，原则上不再增设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低于70％的专业。
　　二、2011年专业增设范围与控制布点专业
　　1．专业增设范围。自2012年起，教育部将启用新版本科专业目录。为平稳过渡，建议各校今年拟增设的专业，仅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中“修订前”和“修订一稿”中均有的专业中选择，慎重设置“修订一稿”以外的目录外新专业。申请增设专业的代码、学科门类仍按“修订前”原代码填写。
　　2．控制布点专业。结合全省高校本科专业布点情况，确定如下控制布点的专业：
　　● 不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十二五”发展规划的专业。
　　● 教育部控制布点的12种专业：财政学、金融学、法学、治安学、侦查学、运动训练、运动人体科学、民族传统体育、刑事科学技术、工商管理、会计学、旅游管理。
　　● 全省专业设置总数超过30个的部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工程管理、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艺术设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汉语言文学、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环境工程等。
　　● 医学大类专业：包括基础医学类、预防医学类、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口腔医学类、中医学类、法医学类、护理学类和药学类专业。
　　● 2010年初次就业率较低的部分专业类与专业：中医学类、药学类、生物科学类、心理学类、统计学类、体育学类、法学类、教育学类、社会学类、历史学、哲学类、图书档案学类等12个专业二级类下所有专业；以及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电子商务、对外汉语、公共事业管理、管理科学等9种专业。
高校申请增设上述专业，除按规定提交有关申请材料外，还应提交重点说明材料，要求在全面了解该专业社会需求和设置现状的基础上，说明学校申办该专业的优势与特色。
　　三、申报材料要求
　　1．书面材料
　　（1）学校设置新专业的申请报告（含学校专业指导委员会名单及对申报专业的审议意见表）（1式2份）；
　　（2）增设专业申请表（见附件一，1式10份）；
　　（3）增设控制布点专业的重点说明材料（1式10份）：
　　（4）增设专业汇总表（见附件二， 1式2份）；
　　（5）高等学校“十二五”本科专业发展规划简表（见附件三，1式2份）；
　　申报材料请用A4标准纸张打印或复印，增设控制布点专业的重点说明材料与学校增设专业申请表按专业分别装订成册并装袋。
　　2．电子材料
　　上述材料（2）（3）（5）的WORD电子版和材料（4）的EXCEL电子版，请发送至jszhuanye@126.com。
　　3. 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提交材料
　　根据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要求，材料（2）的WORD电子版请同时通过“江苏教育门户网站”（网址：http://www.ec.js.edu.cn）网上提交。提交流程详见附件四。
　　四、有关说明
　　1．申请增设医学大类和公安类专业须征得省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申请增设拟按艺术类办法招生的非艺术类专业（含已经举办的非艺术类专业，申请调整为按艺术类办法招生），须提供按艺术类招生的相关材料。具体要求详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按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招生的非艺术类本科专业清理审核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2009]28号）与《教育部关于公布普通高等学校可继续按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招生的非艺术类本科专业名单的通知》（教高函[2009]25号）。
　　2．申请调整现有专业的修业年限或学位授予门类，以及申请撤销现有专业，请参照增设专业要求填写申报材料。
　　3．高等学校申请增设的新专业，由省教育厅组织专家成立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进行评议，评议通过的专业由省教育厅报教育部备案或审批。
　　各高校请于2011年8月11日-12日，将申报的书面材料报送省教育厅1519室，并将有关电子文件发送到jszhuanye@126.com（以收到邮件回执为准），同时提交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材料。联系人：徐庆，电话：025-83335159。有关文件与表格可在江苏教育门户网站（http://www.ec.js.edu.cn）“行政公文”栏目中下载。
 
　　附件：1. 高等学校增设专业申请表.doc（请上网下载）
　　　　　2．2011年度高等学校增设专业汇总表.doc
　　　　　3. 高等学校“十二五”本科专业发展规划简表.doc
　　　　　4．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提交流程说明.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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